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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9_83_A8_E5_c80_296587.htm 商务部公告（2007年

第69号） 有效的出口管制措施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实现防扩散

目标的重要手段。作为具有一定工业和科技能力的国家，中

国坚决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中国在

出口管制领域采取了极为负责任的政策和举措，建立起了涵

盖核、生物、化学、导弹以及相关两用物项和技术等领域出

口管制法规体系。企业作为基本的经营实体，是国家出口管

制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严格执行国家出口管制法律法规，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是企业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企

业赢得国际合作伙伴信赖，稳定和扩大海外市场以及融入经

济全球化进程的客观要求。 依据国家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关于

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两用物项和技术

出口的内部控制机制的规定，商务部决定在从事两用物项和

技术研发、生产及进出口企业中，推行建立企业内部出口控

制机制，并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明确指导思想，强化制

度管理 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自觉

执行国家出口管制政策法规，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坚持“顶层建设、自上而下、全员参与、制度管理”的方

针，履行出口控制责任和义务；树立诚信经营和负责任形象

，有效规避和减少贸易风险，不断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

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遵循基本原则，遵守法律法规 

基于出口管制工作的特点，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应遵循以



下原则： （一）守法原则 严格执行国家出口管制政策法规是

企业开展两用物项和技术对外贸易的前提和条件。企业建立

内部控制机制应将保证严格执行国家出口管制法律法规作为

其经营理念的重要内容。 （二）独立性原则 企业的出口控制

义务应置于其商业利益之上。企业内部控制机制既作为企业

现行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应在企业经营管理体系中

独立存在。企业通过流程控制和制度保证，对自身经营行为

进行规范并自我监督，对违反国家出口管制政策法规的经营

行为在内部行使否决权。 （三）全面控制原则 企业知道或得

到出口管制主管部门通知，其所出口的物项存在扩散风险时

，无论该物项是否属列入国家出口管制法律法规管制清单范

围，都应当进行出口控制或申请出口许可。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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